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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随着全球变暖和城镇化进程日益加剧，地表水环境安全已逐步成为影响人类

健康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随着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持续推

进，地表水碳汇功能的监测与管理正日益受到重视。近年来，相关研究不断深入，

初步建立了系统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框架，但在实际应用中仍面临技术路径不

统一、监测指标体系缺乏规范等问题，亟需通过标准化手段统一相关技术流程与

方法体系，提升碳汇监测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与可操作性。光学遥感等空间信

息技术的发展，为地表水碳汇功能的长期、连续、区域化监测提供了有力支撑。

本项目拟制定一项面向地表水碳汇功能遥感监测的团体标准，系统梳理当前

技术路径与监测指标体系，明确数据类型、指标选取、估算方法、精度要求及结

果表达方式，构建适用于多区域、多类型地表水体的技术框架。通过构建基于光

学遥感的地表水碳汇监测指标估算方法，推动水环境治理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促

进水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水资源安全和生态环境稳定。

二、项目来源

由浙江大学向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提出立项申请，经浙江省生态

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论证通过并印发了《关于发布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

会 2025年度第九批团体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浙生环协〔2025〕19号），项

目名称是《地表水环境碳汇光学遥感监测技术规范》。

三、标准制定工作概况

3.1 标准制定相关单位及人员

本标准牵头组织制定单位：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大学海南研究院、浙江大学、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

生院、浙江科技大学、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浙江水文管理中心、浙江省应急

管理科学研究院、江苏华高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浙江中誉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起草人为：张霄宇、张开、朱宇晨、邓水光、王梦琦、尚永衡、廖然、

江彬彬、杜泳、陈浙梁、王俊、傅姣琪、邬柯、卜岩枫。

3.2 主要工作过程

3.2.1前期准备工作



2

2024年 9月，课题承担单位浙江大学组织成立标准编制组，启动地表水环

境碳汇光学遥感监测技术规范的编制工作。编制组基于国内外地表水碳汇监测相

关研究成果，结合遥感技术和水生态学领域的先进技术，广泛收集与整理相关领

域的文献资料、标准和现行规范，为后续工作奠定基础。

2024年 12月-2025年 6月，编制组针对《规范》主体内容开展了关键体系

方法研究，重点涉及遥感数据获取、数据处理方法、碳汇估算模型和精度验证等

关键技术领域。基于初步调研成果，编制组制定了《规范》编制大纲，并启动了

技术规范的具体编写工作。

2025年 7月，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正式将标准立项，标准名称

为《地表水环境碳汇光学遥感监测技术规范》。

2025年 7月-8月，进一步修改完成规范文本草案，并完善编制说明。

2025年 9月，对标准草案进行内部审核、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3.2.2征求意见

2025年 9月 x日，团体标准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协会主页上公开征

求意见，征求意见时间为 30天。

3.2.3专家审评

四、现状要求

4.1 地表水环境碳汇光学遥感监测相关要求

目前，国家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碳汇监测领域的规划已涵盖了多个方面。2022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发布了《“十四五”生态保护监管规划》，

其中包括了对水体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碳汇功能的提升要求。随着“双碳”战略的

深入推进，地表水体的碳汇能力逐渐成为国家和地方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的重要

议题。

在我国推动碳汇监测技术发展的过程中，相关法规与标准为这一领域提供了

重要的基础支撑。早在 2002 年发布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

明确规定了水质的基本要求，为水环境保护和监测提供了规范。而《生态环境监

测规划纲要（2020-2035年）》则进一步提出，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加强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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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能力建设，尤其是在利用遥感技术提升监测精度和效率方面做出具体部署。

它们共同为推动碳汇监测技术的规范化与提升提供了政策引导。

然而，现有标准在地表水碳汇遥感监测方面仍存在空白，尤其在遥感数据的

获取、处理方法、碳汇估算模型和精度验证等技术细节上缺乏明确指导。当前的

水体碳汇监测标准大多依赖现场实测数据，未充分结合遥感技术，且未考虑不同

水体类型（如内陆水体与开阔大洋水体）在碳汇功能上的差异。因此，为了提升

地表水碳汇监测和评估的科学性和精确度，亟需建立光学遥感监测技术规范，通

过标准化遥感数据的采集、处理和反演模型建立流程，构建统一的碳汇监测指标

体系，从而提高估算精度和一致性，推动碳汇监测技术的创新和广泛应用。

此外，本规范还需要在技术路径上与相关领域的标准相结合，特别是水环境

安全监测、生态修复以及水质评估等领域，以实现水体碳汇监测技术的协同发展

和综合应用。

4.2 国家、行业相关标准要求

（1）国家标准

经查询，目前暂无国家相关标准。

（2）行业标准

经查询，目前暂无行业相关标准。

4.3 团体、企业相关标准

（1）团体标准

经查询，目前暂无团体相关标准。

（2）企业标准

经查询，目前暂无企业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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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5.1 编制原则

5.1.1 可持续性原则

在地表水碳汇监测指标体系的编制过程中，必须考虑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水体碳汇功能的变化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且这些变化具有长期性。因

此，监测指标体系的制定应适应未来可能发生的环境变化，如气候变化、污染物

排放的变化以及水生态系统的演替。指标体系应具备前瞻性，以确保能够长期有

效地跟踪水体碳汇能力的变化，并在应对未来挑战时仍具备实用性。

5.1.2 公平性原则

监测指标体系应公平地反映不同水体类型的碳汇功能特性。不同类型的水体

（如湖泊、河流、水库等）在碳汇功能上存在差异，因此制定的监测指标应具备

跨水体类型的适用性。同时，指标体系的设定应尽可能确保各类水体的碳汇能力

评估具有公平性，即使得不同区域、不同类型水体的监测结果能够进行合理比较

和分析。标准化的指标体系能够确保不同监测平台和技术之间的公平性，避免因

技术或方法差异导致监测数据的不一致性。

5.1.3 可操作性原则

地表水碳汇监测指标体系的编制应注重实际应用中的可操作性。所选择的监

测指标应便于操作人员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实施监测，并且能够使用现有的遥感技

术（如光学遥感卫星、无人机影像等）进行数据获取和分析。此外，指标体系的

设定应简便、易于执行，以确保数据的可获取性与可比较性。监测方法和计算模

型的设计应注重简化复杂度，同时保持科学性与精确性，使得监测过程具有较高

的实施性和可重复性。

5.2 主要内容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地表水环境碳汇光学遥感监测的工作流程、监测指标、遥感数

据获取与处理、遥感监测产品标准与表达、遥感反演估算模型与方法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我国各类地表水域（如河流、湖泊、河口、港湾、水库、池塘、

沟渠等）的水环境碳汇监测工作，适用于水体储碳、固碳能力及碳汇量的遥感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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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2）术语

定义了 12个术语和定义，包括：碳汇、储碳、固碳、光学遥感、无机颗粒

碳、有机颗粒碳、溶解无机碳、溶解有机碳、叶绿素 a、浮游植物种群、悬浮泥

沙、黄色物质等。

（3）编制内容

1. 编制技术路线图，建立水质参数地面采样记录表和模型基本信息汇总表。

2. 构建地表水碳汇监测指标体系：在总结指标建立原则的基础上，明确分

级结构，形成由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组成的三级指标体系。体系覆盖水体物

理特征、碳汇总量、水体中的溶解态无机碳总量、溶解态有机碳总量、颗粒态无

机碳总量和颗粒态有机碳总量，包括水表温度、水体面积、CO₂ 溶解度、黄色

物质（CDOM）、悬浮泥沙（SSC）、叶绿素 a 浓度及浮游植物种群结构等主

要碳汇相关指标，并阐述各指标的遥感估算原理。

3. 遥感数据获取与处理：规范地表水碳汇监测所需的光学遥感数据类型、

获取方式与处理流程，涵盖高分辨率卫星影像、无人机影像及辅助数据的应用；

明确数据选择与质量要求，确保影像清晰度和时空分辨率满足监测需求；建立几

何校正、辐射校正、大气校正、水体提取和数据融合等预处理流程，支持水体参

数提取与碳汇要素反演；提出碳汇指标反演、总量核算与结果分析的基本方法，

并规定数据准确性、一致性、质量评估及异常值处理等质量控制措施，以保证监

测结果的可靠性和可比性。

4. 遥感监测产品标准与表达：规范遥感监测产品的分类、图件制作要求和

产品输出格式，确保产品在空间与时间分辨率、图例设置和表达方式上的统一性

与可比性；产品应以标准化格式发布，并支持可视化展示，能够直观反映碳汇分

布及变化特征，为分析与决策提供支撑。

5. 遥感反演估算模型与方法：总结地表水环境常用的遥感反演估算模型，

并汇总各类水域主要监测指标的常用反演算法及其应用产品明确不同水域的适

用条件和公式表达，可作为碳汇参数反演与模型建立的参考。

六、标准先进性体现

标准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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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填补现有标准中的不足，推动地表水碳汇遥感监测的规范化。目前，地

表水碳汇监测领域尚未制定统一的标准，尤其是在遥感技术应用于碳汇监测方面

的具体规范和方法几乎为空白。尽管一些遥感技术已应用于水质监测和生态系统

研究，但专门针对水体碳汇的光学遥感监测技术标准尚未成型。本标准通过明确

规定遥感数据的获取方式和处理流程，并构建面向地表水环境碳汇监测的指标体

系，填补了当前行业中在这一领域的空白。标准的实施将有助于规范遥感数据的

获取、处理和分析流程，确保碳汇遥感监测的精度和一致性，为该领域的科研和

技术应用提供明确的技术支持。

（2）创新性地提出水体碳汇监测的指标体系。本标准创新性地提出了一个完

整的水体碳汇监测指标体系，涵盖了多个关键碳汇要素，如水体透明度、叶绿素

a浓度、溶解有机碳、悬浮物浓度等，填补了现有标准对水体碳汇监测要素的不

足。通过结合卫星和无人机的光学遥感技术，本标准将这些关键指标细化为不同

层级的监测要素，形成三级指标体系，确保对碳汇功能的全面量化和精准监测。

这一指标体系的构建，不仅为碳汇估算提供了科学依据，还提高了水体碳汇监测

的精度和一致性，有助于推动遥感技术在碳汇监测中的广泛应用。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7.1目前已有的标准情况

目前，尚未有专门针对地表水碳汇遥感监测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可参考

借鉴的相关标准包括《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卫星对地观测数

据产品分类分级规则》（GB/T 32453）、《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HJ

91.2）等文件。本标准是在这些现有文件的基础上，针对地表水碳汇功能监测的

特殊需求，结合遥感技术在水体碳汇监测中的应用，提出的地表水碳汇遥感监测

技术规范。该标准解决了目前地表水碳汇监测中标准化、精确性和一致性不足的

问题，并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与技术应用提供了科学的技术支持。

7.2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标准相冲突情况

符合团体标准制定要求，无冲突情况。

7.3规范性引用文件情况

引用了以下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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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32453 卫星对地观测数据产品分类分级规则

HJ 91.2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八、社会效益

本团体标准的制定，不仅推动了地表水碳汇功能监测技术的规范化，填补了

行业在该领域的空白，还为水体碳汇功能的评估与监测提供了标准化方法和指标

体系。通过对碳汇监测技术的标准化，能够更精准地量化水体的碳汇能力，帮助

决策部门进行科学合理的碳减排评估。这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

碳汇监测水平，同时促进低碳经济和绿色发展的相关政策实施，为可持续发展和

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技术支撑。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

十一、提出标准强制实施或推荐实施的建议和理由

本标准为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团体标准。

十二、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将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http://www.ttbz.org.cn/）上自我声明采

用本标准，其他采用本标准的单位也应在信息平台上进行自我声明。

十三、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十四、反馈意见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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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制订过程材料附件

1、立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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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征求意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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